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审核说明
中航信托股份有限公司：
福建海茂时代置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项目公司”）于2021年8月1日提交了2021年8月的资金计划，我司对项目公司申报的资金计划进行了审核，审核说明如下：
1、 福州大东海世茂天玺项目公司2021年8月份资金汇总
项目公司提交的2021年8月的资金支出计划共计14笔，合计3,001.02万元。其中：工程款支出1491.02万元，销售费用400 万元，管理费用800万元，财务费用10万元，不可预见费300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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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福州海茂时代置业有限公司大东海世茂天玺项目2021年8月资金计划

	编制单位：福州海茂时代置业有限公司                                  单位：万元

	项目
	8月计划金额

	 土地款支出 
	-

	 大配套支出 
	-

	 工程款支出 
	1491.02

	 销售费用 
	400 

	 管理费用 
	800

	 财务费用 
	10

	 营业税金及附加 
	-

	 土地增值税 
	-

	 所得税 
	-

	 其他净支出 
	-

	 与世茂集团内各公司往来 
	-

	不可预见费
	300

	 资金流出小计 
	3,001.02


注：上表采用电算化连续计算得出，由于计算数据均按四舍五入保留两位小数或取整，故可能出现个别加总不完全相等的情况。
2、 福州大东海世茂天玺项目公司资金计划情况审核说明
（一）工程款资金支出计划说明
项目公司在2021年8月工程款计划支出金额共计1,491.02万元，其中包含工程款1,480.32万元，设计费用10.70万元，具体分析如下：
（1） 根据项目公司2021年3月用印的《建设工程施工合同》文件，项目公司委托厦门第一建筑工程集团有限公司为本项目提供总包工程合同服务，合同总价款为18269.02万元，甲方按工程进度施工产值付款。发包人在办理每一次付款手续前，承包人须向发包人开具与当期已完工并完成对应核算产值或结算产值等额的、合法有效的增值税专用发票，并加盖发票专用章，每次按确认产值的70%支付。该合同截止目前已经支付2438.62万元，累计产值已达4600万元，项目公司计划在8月份支付工程款722.59万元，符合合同规定；
（2） 根据项目公司2020年10月份用印的文件《工矿产品购销合同》，合同总价款3030.30万元，委托众立诺贸易（平潭）有限公司提供钢材。截止目前合同已经支付货款1722.73万元，项目公司计划在8月份采购一批钢材，预计支付货款461.53万元，符合合同规定，该项支付计划合理；
（3） 根据项目公司2021年2月用印的大东海世茂天玺项目《监理工程承包合同》，项目公司委托福建省京闽工程顾问有限公司承接本项目监理工作，合同总金额为106.45万元，合同规定：每两个月支付一次，每次支付上两个月的93%，监理费结算审核后付至95%，相关档案交付档案局后付清。该合同截止目前已经支付26.55万元，项目公司计划在8月份支付监理费9.4万元，符合合同规定；
（4） 根据项目公司2021年1月用印的文件《售楼部园林景观工程施工合同》，合同总金额为652.91万元，由瀛华生态环境股份有限公司承接项目公司售楼部景观工程。合同规定：1.每月按工程进度付款，按已完合格工程产值70%；2.工程验收后付款至88%；3.结算完成后付款至97%；4.3%为质保金，保修期满两年一次性无息付清按月付款。本项工程已基本完工并验收，该合同截止目前已经支付371.96万元，项目公司计划在8月份支付工程款202.60万元，符合合同规定；
（5） 根据项目公司2021年4月用印的《土石方工程承包合同》文件，项目公司委托福州市长乐区安捷渣土运输有限公司为本项目提供项目的土石方的开挖，运输及回填服务，合同总价款为1022.29万元，合同规定：1.累计开挖大于3万m³，付当前完成量*单价的70%；2.地下室开挖完成，付累计完成量*单价的80%；3.地下室外墙边坡回填，付当期完成量*单价80%；4.工程竣工验收，付结算造价95%；5.保修期满，付结算造价100%。该合同截止目前已经支付147.24万元，累计产值已达980.50万元，项目公司计划在8月份支付工程款54.54万元，符合合同规定；
（6） 根据项目公司2021年3月用印的《大东海天玺花园P1#楼夜景照明工程施工合同》文件，项目公司与福州成建照明工程有限公司签订大东海天玺花园P1#楼夜景照明工程施工合同，合同总价款为30.96万元。合同约定：1.合同生效后付10%；2.工程全部安装完并亮灯付80%；3.工程验收合格后付至结算总价款97%；4.剩余3%工程结算款作为质保金,甲方有权从保证金中获得因供方不履行质保义务或其他违约行为所发生所有费用的赔偿。该合同已支付23.77万元，工程已基本完工并验收，项目公司计划8月支付工程款6.05万元，符合合同规定，该项支付计划合理；
（7） 根据项目公司2020年11月用印的《大东海天玺花园P1楼影音室设备供货安装合同》文件，项目公司与福建高能信息科技有限公司签订大东海天玺花园P1楼影音室设备供货安装合同，合同总价款为6.9万元。合同约定：1.合同签订后付20%；2.全部货到付至60%；3.安装完后，付至总价款97%；4.剩余3%作为质保金,保修期两年，到期按无息结算。该合同一直未支付，现该工程计划开工，项目公司计划8月支付工程款1.15万元，符合合同规定，该项支付计划合理；
（8） 根据项目公司2020年11月用印的《长乐航城项目地质勘察初勘及详勘工程合同》文件，项目公司委托广西华蓝岩土工程有限公司福州分公司为本项目提供用地红线范围内的岩土勘探服务，合同总价款为25.25万元，合同约定：1.完成勘探报告，付工程量造价60%；2.办理完该工程阶段结算，付至工程造价90%；3.主体桩基验收合格后，付10%。该合同截止目前一直未支付，该工程已基本完成，项目公司计划在8月份支付22.45万元，符合合同规定；
（9） 根据项目公司已提供的《天玺花园公共区域精装翻图及架空层吊顶设计合同》文件，项目公司委托九墨（福建）建设发展有限公司为本项目提供天玺花园公共区域精装翻图及架空层吊顶设计合同服务，合同总价款为17.67万元，合同约定：第一次付费：本合同生效之日起支付10%，即17668元； 第二次付费：乙方向甲方提交平面优化设计阶段所有文件并经甲方书面审核确认后支付25%，即44170元；第三次付费：乙方向甲方提交扩初设计阶段所有文件并经甲方书面审核确认后支付25%，即44170元；第四次付费：乙方向甲方提交室内装修施工图纸、物料册、样板等文件并经甲方审核通过满足招标要求，经甲方书面认可后支付30%，即53004元；第五次付费：乙方完成整个工程施工现场配合后支付10%（按实结算）。该合同截止目前一直未支付，该合同已进入第三阶段，项目公司计划在7月份支付第一阶段和第二阶段的设计费6.18万元（7月未支付），计划8月份支付第三阶段设计费4.42万元，8月预计共支付10.60万元，付款计划符合合同规定；
（10） 项目公司计划在8月支付长乐航城华乐图文店0.10万元，本次付款为无合同付款，付款金额已对方开具的发票金额为准。
经审核，本月工程款涉及的合同均已经签订合同并已收到，根据项目公司提供的付款需求，上述计划支付内容与计划开发进度基本相符，我司认为8月项目公司有关工程款支出的资金计划编制合理。后期我司会对合同签订严格把控，实际支付时，我司会对付款申请、发票、流程、工程合同、现场签证等依据进行审核、计算，根据实际情况复核付款的合理性、合规性。
（二）销售费用资金支出计划说明
项目公司计划8月的销售费用共计400万元，包括营销部员工的工资、奖金、福利及餐费报销以及广告宣传等费用。
后期申请相关款项支付时，我司会对付款申请、发票、流程、合同等依据进行审核，严格把控，确保资金支付合理、合规。
（三）管理费用资金支出计划说明
项目公司计划8月的管理费用共计800万元，包括7月大东海和世茂双方计划提取未提取的管理费各225万元及月度招待费、水电物管及其他日常行政费用。
后期申请相关款项支付时，我司会对付款申请、发票、流程、合同等依据进行审核，严格把控，确保资金支付合理、合规。
（4） 财务费用资金支出计划说明
      项目公司计划8月的财务费用共计10万元，主要是利息支出及银行手续费。
（5） 不可预见费用资金支出计划说明
项目公司在8月份的不可预见费用为300.00万元，以备一些不可预测的资金支付。
三、结论：
项目公司本次提交的2021年8月付款需求，涉及的合同及付款与开发节奏匹配，由于部分合同在提交预算时还未及时收到，后期我司会对合同严格把控。实际支付时，我司会对付款申请、发票、流程、合同、现场签证等依据进行审核、计算，根据实际申请情况该付款的合理性、合规性。
我司拟同意项目公司2021年8月份的资金计划，并以此作为付款的依据。待实际支付时，我司人员将对相关付款资料的合理、合规性一一核实，据实支付，请审批。

       北京康信君安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2021年8月2日

2

image1.png
o
FEISTE T3 wwwhxamccom | 010-82253558 | FAX: 010-82253565  HLHAHINEE M RH12S FEERFHLS R UBE100]
KANGXINJUNAN





